湖州市旅游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组成的说明
各位理事：

我受湖州市旅游协会换届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委托，就市旅游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的组成情况作简要说明。

一、湖州旅游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组建原则

随着我市旅游业的发展，各旅游专业协会和县区旅游协会相继建立。旅游发展的业态又呈多元化趋势，与之相关的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协会二级机构、旅游企事业单位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需要有全市性的社团加予协调服务。为了适应旅游协会发展的需要，充分体现湖州市旅游协会是全市性、联合性、非盈利性协会的特点，第三届理事会组建主要体现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推进“政会分开”的原则。由于旅游行业在对外开放和港澳台同胞合作交流中有特殊性的功能，在这次换届以后，依照中国旅游协会和浙江省旅游协会对口衔接关系，协会的会长、常务副会长、执行副会长经市委组织部批准，由局现职领导和退居二线的领导兼（担）任，考虑到工作衔接的需要，市县区旅游局领导以单位名义进入常务理事，其它以公务员身份参加协会的，原则上不安排理事会人选。
二是体现旅游企事业单位是协会服务主体的原则。原协会中以行政身份参加理事并任副会长且已经退休的，改聘顾问，不再安排理事会人员。大幅度增加了投资旅游行业的有限责任公司、开发总公司、旅游新业态组织和旅游行业中的品牌景区、品牌饭店、品牌旅行社和其它专业旅游协会中的组织者和有影响力人士。

三是坚持民主程序的原则。在充分征求第二届会长意见的基础上，与县区和专业协会沟通，在取得共识后，提出初步建议名单，并召开二届理事会征求意见后正式向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提出。

四是接受业务主管单位指导的原则。湖州市旅游协会换届筹备工作是在市旅游局党组直接领导下进行，第三届理事会候选单位名单和会长、常务副会长、执行副会长、秘书长的候选单位（人），都报经市旅游局党组审核同意后提交此次会员代表大会和二届理事会选举产生。

二、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组成
（一）理事会组成

湖州市旅游协会第三届理事会拟由67个理事单位组成，理事单位以会员单位产生，理事单位既有代表性，又照顾地区和有关方面，当选理事单位的代表人即为理事。具体构成：

1．业务主管单位湖州市旅游局；

2．市旅游协会、专业协会、县区旅游局、部分县区旅游协会、乡村旅游协会、度假区、风景名胜区；

3．有影响企事业单位、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旅游开发总公司；

4．与旅游密切相关的协会和组织。

（二）常务理事会组成

湖州市旅游协会第三届常务理事会由50个常务理事单位组成，常务理事单位从理事中选举产生。当选常务理事单位的代表即为常务理事。

三、湖州市旅游协会第三届理事会领导机构组成

根据市旅游局的推荐意见，经充分协商酝酿并按干部管理权限批准提出以下候选人：

会长一人，由湖州市旅游局局长担任；

常务副会长一人，由湖州市旅游局分管局长担任；

执行副会长一人，由湖州市旅游局调研员（正局级）担任；

副会长21人，由湖州市旅游局原副调研员、有关协会分会的会长、旅游文化单位的负责人、有代表行业水平的旅游企业代表人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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